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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16032.htm 商务部关于加强“万

村千乡市场工程”项目建设质量的通知(商建发[2006]600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精神，商务部在“万村千

乡市场工程”工作中，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多次下发文件

，对企业准入、建设规划、项目验收、管理制度等做出了全

面、具体的规定。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认真执行各项管理

规定，工程建设质量不断提高。但是，根据群众举报和商务

部门检查，也发现少数地区存在着项目改造不规范、疏于质

量监管、验收把关不严的情况，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进一步提高“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项目建设质量，现将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推进“万村千乡

市场工程”是“十一五”期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的重要工作

，对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务必充分认

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极端重要性，把质量建设提高到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高度，以高度

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加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项目质量管理

，正确处理好局部和整体、数量和质量、近期和长远的关系

，形成提高项目建设质量的长效机制，维护好这块来之不易

的商务工作品牌。 二、加强项目建设的验收工作 各地要严格

执行《商务部关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项目验收的通知》



（商建发〔2005〕533号）规定的验收程序，切实做到“五个

坚持”：一是坚持由地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验收，不得违规

下放验收权限；二是坚持由商务、财政等部门组成的验收小

组联合验收；三是坚持对申请验收的项目逐一验收；四是坚

持验收小组成员共同签字对验收结果负责；五是坚持验收合

格项目上网公示。 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制定切实可行措

施加强对“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项目建设质量的监督检查，

结合年终验收工作，对项目建设质量开展一次全面自查，并

加强暗访、抽查的力度，一旦发现违规行为，要及时制止并

积极组织整改，情节严重的要予以查处。验收小组可以适当

吸收驻本级商务主管部门纪检监察人员参加。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